附件1
	[bookmark: _GoBack]经费使用事前审批表

	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

	支出项目名称
	

	项目具体内容
	

	拟使用金额
	

	单位负责人审批意见   
	

	党员群众服务中心（财政口）意见
	

	街道分管业务领导审批意见
	

	街道分管财经领导审批意见
	

	注：1、单项支出低于3万元（不含3万元）的，部门（单位）负责人签字审批的同时，行政、事业、改制中心、幼儿园需报街分管部门（单位）领导审批，社区根据业务情况报分管业务领导审批。
2、单项开支超过3万元（含3万元）的，需按军综办《关于印发〔军山街“三重一大”事项集体决策制度〕的通知》（〔2017〕5号）的文件精神执行。



